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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持股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股票简称：丽珠集团、丽珠 B 

股票代码：000513、200513            

上市地点：深圳证券交易所 

 

 

信息披露义务人：健康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住   所：深圳市罗湖区深南东路 5002 号信兴广场地王商业中心 23 楼 

通讯地址：深圳市罗湖区深南东路 5002 号信兴广场地王商业中心 23 楼 

联系电话：0755-82478966 

 

股份变动性质：   增加  

 

签署日期：    2005 年  2  月  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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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提示 

  

（一）报告人依据《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以下简称“披

露办法”）及相关的法律、法规编写本报告。 

 

（二）报告人签署本报告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 

 

（三）依据《证券法》、《披露办法》的规定，本持股变动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了信息披露义

务人及其控制人、关联方、一致行动人所持有、控制的丽珠集团股份。 

截止本持股变动报告书提交之日，除本持股变动报告书披露的持股信息外，上述信

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持有、控制丽珠集团的股份。 

 

（四）本次股东持股变动是根据本报告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委托或

者授权任何其他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

明。 

 

（五）健康元药业集团于此次协议受让东盛集团所持的丽珠集团 12.7167%股份之前，已于

2005 年 1 月 19 日至 2005 年 2 月 3 日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采用大宗交易和集中

竞价交易的方式减持丽珠集团 8.6597%的股份，完成本次协议受让后，健康元药业

集团持有、控制的丽珠集团股份达到 29.99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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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  义 

 

本报告书中，除非另有所指，下列词语具有以下含义： 

 

上市公司、丽珠集团     指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东盛集团                        指西安东盛集团有限公司 

健康元药业集团、信息披露义务人指健康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海滨公司     指本公司直接及间接持有 100%权益的子公司深圳市海滨制药有限公司 

天诚公司      指本公司直接及间接持有 100%权益的子公司天诚实业有限公司 

中国证监会          指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深交所            指深圳证券交易所 

本报告书  指《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东持股变动报告书》 

元          指人民币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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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  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健康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中文名称缩写：健康元药业集团 

注册登记地点：深圳市罗湖区深南东路 5002 号信兴广场地王商业中心 23 楼 

注册资本：60993 万元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4403011066279 

企业类型及经济性质：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主要经营范围：主要从事研究开发、生产经营营养保健口服液、保健泡腾片、保健颗粒剂

（不含易拉罐和利乐包装及现行出口许可证管理的商品）、中成药、口服液、片剂、胶囊剂、

颗粒剂、激素类片剂、食品、强化食品、保健食品。经营进出口业务（按深贸进准字[2001]1231

号《资格证书》规定经营）。投资医药行业和医药项目，投资高新技术项目，投资兴办实业

(具体项目另行申报)；国内行业、物资供销业(不含专营、专控、专卖商品)。 

经营期限：50 年 

税务登记号码：国税深字 440301618874367 号 

深地税登字 440305618874367 号 

公司股东：深圳百业源投资有限公司、鸿信行有限公司及社会公众股股东 

通讯地址：深圳市罗湖区深南东路 5002 号信兴广场地王商业中心 23 楼 

邮政编码：518008 

 

二、  信息披露义务人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1、股份控制人股权关系结构图 

(下图中本公司直接及间接持有、控制丽珠集团股份比例为截至 2005 年 1 月 27 日止的持股

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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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实际控制人情况介绍：  

实际控制人朱保国先生：男，汉族，1962 年出生，大学学历，曾任河南新乡水性

树脂研究所所长、河南省飞龙精细化学制品有限公司副董事长兼总经理、深圳爱迷尔食

品有限公司副董事长兼总经理、深圳太太保健食品有限公司副董事长兼总经理、深圳太

太药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现任健康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及丽珠集团

董事长。 

 
刘苗与朱保国系母子关系，朱保国与刘广霞系夫妻关系。 

 
三、  信息披露义务人董事情况 

 
姓名 国籍 长期

居住

地 

其他国家或

地区的居留

权 

身份证号码 在本公司任职情况 在其他公司主要兼职情况 

朱保国 中国 深圳 无  董事长兼总经理 丽珠医药集团董事长 

刘广霞 中国 深圳 无  副董事长 鸿信行有限公司负责人 

曹平伟 中国 深圳 无  董事、副总经理、财

务负责人 

丽珠医药集团监事 

李长青 中国 深圳 无  董事 深圳市国运鸿贸易有限公司

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朱保安 中国 深圳 无  董事 深圳市世纪星源运输公司董

事长兼总经理 

甄秦安 中国 深圳 无  独立董事 深圳市笃行投资顾问有限公

司董事长 

薛建中 中国 深圳 无  独立董事 深圳市永明会计师事务所有

限责任公司业务经理 

苏  醒 中国 深圳 无  独立董事 深圳特区法制杂志社副主编 

 
四、  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控制其他上市公司 5%以上发行在外的股份简要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止，健康元药业集团除持有、控制丽珠集团的股权外，未持有

或控制其他上市公司 5%以上发行在外的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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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变动情况 

 

一、  本次变动前健康元药业集团持有、控制丽珠集团股份情况 

截至 2005 年 1 月 27 日止，健康元药业集团持有及控制丽珠集团股份 64,080,075 股，

占丽珠集团已发行总股本的 20.9388%，明细如下： 

 

公司名称 持股性质 持股数（股） 占丽珠已发行总股本比例 

持法人股    22,379,239 7.3126%

控制法人股      6,059,428 1.9800%健康元药业集团 

持 A股 9,905,877 3.2368%

海滨公司 持 A股 5,357,221 1.7505%

天诚公司 持 B 股 20,378,310 6.6588%

总计  64,080,075 20.9388%

 

二、  健康元药业集团持有、控制丽珠集团股份的变动情况 

1、天诚公司于 2005 年 2 月 2 日通过深交所证券交易系统，采用大宗交易的方式，以

每股 4.18 元港币的价格，减持丽珠集团 B 股 6,200,000 股，占丽珠集团已发行总股

本的 2.0259%。 

2、天诚公司于 2005 年 2 月 3 日通过深交所证券交易系统，采用大宗交易的方式，以

每股 4.30 元港币的价格，减持丽珠集团 B 股 5,000,000 股，占丽珠集团已发行总股

本的 1.6338%。 

3、健康元药业集团与东盛集团于 2005 年 2 月 4 日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及《股权质

押协议》。根据协议，健康元药业集团受让东盛集团所持有的丽珠集团 38,917,518 股社

会法人股，占丽珠集团已发行总股本的 12.7167%（以下简称 “协议股权”）。东盛集

团将于协议股权过户至健康元药业集团名下之前，先将协议股权质押、托管给健康元

药业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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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股权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  

股权转让方 西安东盛集团有限公司 

股权受让方 健康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协议股权 东盛集团持有丽珠集团 38,917,518 股社会法人股，占丽珠集团 12.7167%的股权。 

转让总价款 人民币 17,000 万元 

支付方式 根据《股权转让协议》的约定：健康元药业集团于东盛集团将协议股权质押给

健康元药业集团手续完成之日起 1 个工作日内支付人民币 10,000万元;协议股权完

成过户手续之日起 2 个工作日内,支付剩余协议价款人民币 7,000 万元(协议股权完

成过户手续之前,如遇丽珠集团分红、派息、送红股及转增股本等权益由受让方享有，

如遇丽珠集团净资产减少或其他亏损情况等损失由受让方承担，双方不再变更协议

转让价格)。 

协议双方约定 自健康元药业集团支付 10,000万元股权转让价款之日起，东盛集团将协议股权

托管给健康元药业集团,直至协议股权的转让完成所有法律、法规要求的批准及手

续,将协议股权过户至健康元药业集团名下。在协议股权托管期间，转让方同意委托

受让方管理并行使协议股权项下除股权处分权之外的其他所有股东权利，包括但不

限于经营管理权、决策权、表决投票权、董事、监事候选人提名权等。协议股权托

管期间，转让方仍名义持有的该部份股权，在此期间由于丽珠集团决定实施配股或

增发股份、发行可转债等而使该部份股份衍生的配股权、新增股份认购权、可转债

认购权等权利由受让方单方面决定直接行使或弃权，转让方对此不提出异议，并承

诺无条件协助受让方办理该部份衍生股权的转让、托管及过户手续。受让方决定行

使该等配股权、新增股份认购权或可转债认购权的，丽珠集团配股或增发股份、发

行可转债而使该等股份衍生的新增股份、新增可转债的认购款由受让方直接向有关

权利方支付。 

协议签订时间 2005 年 2 月 4 日 

协议生效时间 经健康元药业集团与东盛集团有权代表签署后成立 

 

2005 年 2 月 4 日,东盛集团已完成将其持有的丽珠集团38,917,518 股社会法人股质押给

健康元药业集团的股权质押登记手续，健康元药业集团已于当日向东盛集团支付协议股权

转让款 10,00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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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本次变动后健康元药业集团持有、控制丽珠集团股份的情况 

前述交易完成后,健康元药业集团合计持有、控制丽珠集团股份 91,797,593 股，占丽珠

集团已发行总股本的 29.9957%。 

公司名称 持股性质 持股数（股） 占丽珠已发行总股本比例 

持法人股 22,379,239 7.3126% 

通过托管方式实际控制 44,976,946 14.6966% 健康元药业集团 

持 A股 9,905,877 3.2368% 

天诚公司 持 B 股 9,178,310 2.9991% 

海滨公司 持 A股 5,357,221 1.7505% 

总 计  91,797,593 29.9957% 

 

第三节  前六个月内买卖挂牌交易股份的情况 

 

截至本股份变动报告书签署之日前六个月内，健康元药业集团减持所持有、控制丽珠

集团股份变动的详细情况见下表： 

 

交 易  日 期 
交  易  

场  所 

公 司 名 

称 

减 持 股份 

性 质 
减  持  方  式 

减 持 股 数

（股） 
交 易 价 格 

占丽珠集团

已发行总股

本比例 

截至各交易日止

健康元药业集团

持有、控制丽珠

集团股份比例 

2005年1月19日 深交所 天诚公司 丽珠B股 大宗交易 5,000,000 4.05 元港币/股 1.6338% 24.3050% 

2005年1月20日 深交所 天诚公司 丽珠B股 大宗交易 5,000,000 4.05 元港币/股 1.6338% 22.6712% 

2005年1月24日

~1月25日 

深交所 海滨公司 丽珠A股 集中竞价交易 1,395,214 7.50-7.58 元/股 0.4559% 22.2153% 

2005年1月27日 深交所 天诚公司 丽珠B股 大宗交易 3,906,560 4.24 元港币/股 1.2765% 20.9388% 

小    计     15,301,774  5.0000% 20.9388% 

2005年2月2日 深交所 天诚公司 丽珠B股 大宗交易 6,200,000 4.18 元港币/股 2.0259% 18.9129% 

2005年2月3日 深交所 天诚公司 丽珠B股 大宗交易 5,000,000 4.30 元港币/股 1.6338% 17.2791% 

合    计     16,501,774  8.6597% 17.2791% 

 

前述事宜，健康元药业集团已分别于 2005 年 1 月 28 日、2005 年 2 月 3 日及 2005 年 2

月 4 日在《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公告(公告编号分别为临 2005-003、

临 2005-004 及临 2005-005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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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其他重要事项 

 

一、  信息披露义务人必须披露的其他信息 

截止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为避免对本报告书内容产生误解而必

须披露的其他信息，亦不存在中国证监会或者证券交易所依法要求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

其他信息。 

 

二、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健康元药业集团有限公司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第五节   备查文件  

 

1、信息披露义务人的法人营业执照； 

2、《股权转让协议》、《股权质押协议》。 

本报告书和上述备查文件同时备置于深圳证券交易所、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

事会秘书处，以备查阅。 

 

 

 

 

 

 

健康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朱保国 

                                          签署日期：二○○五年二月四日 


